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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  海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宁市水利局关于建立海宁市非居民用水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试行）的通知
海宁市水务集团：
为进一步促进节约用水，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浙价资〔2018〕104号）、《关于建立嘉兴市区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试行）》（嘉发改〔2019〕293号）精神，结合海宁市实际，现就建立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实施范围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实施范围为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范围内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年用水量5000吨以上且在供水企业注册的非居民用水户（以下简称“用水户”）。

用水定额

按照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的《浙江省用（取）水定额》标准执行。

逐步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2020年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和国家机构四个行业用水计划可选用定额方式来核定，并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扩大范围。

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用水户选择定额内用水，按照现行标准缴纳水费，超定额用水的，超出定额部分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超定额加价水费（不包含污水处理费，下同）：

第一档：用水量超定额20%（含）以内的，超出定额部分按现行水价的1倍加收；

第二档：用水量超定额30%（含）以内的，超出定额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2倍加收；

第三档：用水量超定额30%以上的，超出定额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3倍加收；

计费周期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计费可选择以年度或月度作为一个计量缴费周期。一个周期结束后，对超定额水量部分按照加价标准收取加价水费。

五、水费缴纳

（一）具体水量核定方法由市住建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二）供水企业按照市住建局对用水户核定的用水额度，对用水户按规定标准收取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水费。

（三）对无正当理由拒绝缴纳或以提供虚假信息的手段规避缴纳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水费的用水户，将提供给信用管理部门纳入信用“黑名单”。

六、资金用途

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等。

本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海宁市发展和改革局      海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 宁 市 水 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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